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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额尔齐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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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开发对我国新疆地区用水安全及工农业发展具有战略性作用,然而作为

跨界河流,中国与其下游哈萨克斯坦在很多利益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两国的合作开发面临很大挑

战。 通过对额尔齐斯河流域目前相关合作现状的研究以及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用主体及其诉求的分

析,依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额尔齐斯河流域水资源合作开发的利益协调机制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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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我国跨界河流水资源开发对于我国边境地区城

市居民的用水安全以及农业、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 在关于额尔齐斯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合作的问题上,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

称哈国)展开了多次协商,双方签署了《中哈共同利

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合作协定》并成立了联合委员

会(以下简称“联委会冶)。 尽管双方在水安全、航运

及渔业等相关方面的合作已较成熟,但是水资源合

作开发方面尚无完整的合作框架。 目前,哈国担心

我国对额尔齐斯河的开发会威胁到下游国家的水资

源安全,当我国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修建引水工程之

后,哈国多次就水量减少以及引水安全问题向我国

表示不满。 如果不能适时就水资源的分配以及利用

开发与流域内相关国家达成共识及协议,那么我国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开发利用就处于两难困境中。 因

此,如何妥善解决好中哈之间关于水资源利用开发

的矛盾问题尤其关键。
中哈在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有着不

同的利益诉求,当前也缺少相关利益协调机制去推

动合作的进行。 因此,需要分析清楚额尔齐斯河水

资源合作开发相关领域的合作现状以及水资源利用

合作开发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此外,如何在额

尔齐斯河水资源的开发中促进中哈两国经济、社会、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问题之一[1]。 因此,如何构

建一个面向可持续发展的额尔齐斯河流域水资源合

作开发利益协调机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一、额尔齐斯河水资源相关领域合作现状

我国于 2001 年 9 月与哈国共同签署了《中哈共

同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合作协定》,按照协定成

立了中哈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对中哈两国边境形

成或经过的地表水(包括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共

同利用与保护,主张在利用与保护两国跨界河流水

资源领域进行合作[2]。 自联合委员会成立以来,中
哈两国在水文、水安全、渔业、航运、林业以及防洪等

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具体见表 1。
由表 1 可知,中哈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水资源相

关方面合作的公益性较强,双方均能从合作中产生

均等收益同时不损害对方利益,这使得在水文、水安

全及防洪方面的合作进展最为顺畅,也是目前进行

最多的合作。 在准公益性的合作领域双方能利益互

惠,但中方收益却较多。 在清洁能源这一非公益性

领域,中方具有明显技术优势,额尔齐斯河河谷具有

巨大的风力发电的潜能[3],但合作对哈方益处较

多,对我国的好处却较少,所以双方合作并不广泛。
在航运方面,哈方经济发展需要,使其合作意向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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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中哈额尔齐斯河水资源领域相关合作具体情况.

合作范围 参与主体 利益机制类型 合作内容 合作状况

水文 中哈两国水文气象部门
公益性、双方受益均等,不损
害另一方利益

跨界流域水体的水文预报、
水质信息及水管理状况的定
期交流等

形成定期开展水文预报的信
息共享机制

水安全 中哈两国环境保护部门
公益性、双方受益均等,不损
害另一方利益

监控水资源质量,对污染提
出警告,定期举行水质监测
与分析评估工作会议,跨界
水体水质联合监测等

形成定期开展水资源质量监
测的会议机制以及跨区取样
办法

渔业
中哈两国政府部门及相关
企业

准公益性、哈方受益较多,双
方利益互惠

两国共同开展增殖放流,扩
大繁殖珍稀野生鱼的种类和
数量的活动,两国交流渔业
养殖技术等

有切实可行的合作机制,并
举行多次活动

林业
中哈两国林业部门及相关
企业

准公益性、哈方受益较多,双
方利益互惠

流域周围杨树林的共同保
护,树种的种植技术交流等

有切实可行的合作机制,并
举行多次活动

清洁能源 中哈两国相关企业 非公益性、哈方完全受益 额尔齐斯河河谷风力发电
中方单独进行,双方未有合
作

航运 中哈两国相关企业 非公益性、哈方受益较多
双方共同出资成立联合航运
公司

哈方有意向,尚未有合作

防洪 中哈两国政府部门
公益性、双方受益均等,不损
害另一方利益 互相交换河流流量信息 形成相关合作文件

水资源开发
中哈两国政府部门以及相
关企业

非公益性、中方受益更多,破
坏哈方利益

共同建设引水枢纽工程
双方单独建设,未有合作,且
哈方指责我国

强。 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建水利水电设施

非常有益,但有可能对下游的哈国生态环境造成破

坏,因此哈国较为不满。 中哈水资源领域相关合作

意向具体如图 1 所示,从右往左与从左往右的箭头

分别代表哈国与我国的合作意愿水平,直线所截矩

形区域下半部分的面积代表我国的获益水平,上半

部分的面积代表哈国的获益水平。

图 1摇 中哈水资源相关领域合作意愿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合作领域,中哈有着不同的

利益诉求以及不同程度的合作倾向。 我国当前最迫

切的就是水资源开发利用,希望通过兴建引水枢纽

工程以获取更多的引水量来缓解新疆用水问题。 哈

国则在经贸合作、清洁能源、航运、渔业及林业技术

合作等方面有着强烈的利益诉求。 因此,我国可以

通过政治交往互动促进双方互惠合作的达成。

二、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
利益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摇 摇 额尔齐斯河流域涉及中、哈、俄 3 个国家,不同

的国家不仅存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存在经济发展

和国际地位上的差异。 这些都造成了合作各方利益

目标的异质性,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各合作方

的首要目标。 因此,分析清楚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及

其诉求是构建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益协调

机制的重点。
1. 两国政府

在额尔齐斯河水资源的合作开发中,两国政府

既是利益的分享者,又是利益的协调者。 一方面,清
洁能源、航运、渔业及林业方面的技术合作是哈方的

迫切需求,而我国的诉求是在中哈跨界河流谈判中

尽可能多的获取水资源。 此外,两国政府希望通过

水资源合作开发改善民生以及促进当地经济繁荣。
另一方面,水资源合作开发需要两国政府在谈判中

表达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

利益。
2. 两国民众

在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过程中,两国民

众既是直接受益者,也是监督者。 一方面,我国新疆

地区民众需要通过水资源合作开发缓解水资源短缺

问题,哈国民众需要通过双边经贸的发展提高生活

水平。 另一方面,由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然会对

流域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不加节制地开发利

用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程度的水资源短缺及水安全问

题。 因此,两国民众在流域水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扮
演好监督者的角色尤为重要。

3. 两国相关行业

企业是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的利益相关

者之一,其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也要尽到一定

的责任。 一方面,通过双方经贸合作协定的达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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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两国企业间经贸发展,为两国经济交流带来

便利。 另一方面,水利水电开发企业在建设过程中

可能会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渔、牧、林业无节

制的发展也可能对生态造成破坏。 因此,开发企业

需要承担一定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在开发过程

中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扮演好生态保护者的角色。
4. 联合委员会

联合委员会是连接政府、民众及开发企业的桥梁

和纽带,通过维护各方关系,促进各方沟通并提供相

关服务以达成合作。 一方面,联合委员会在流域水资

源开发过程中需要监督两国政府签订的相关协议是

否按要求实施,监督水利水电企业开发过程中的生态

问题。 另一方面,联合委员会需要扮演好协调者的角

色,建立两国民众、企业及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

三、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
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

摇 摇 跨界河流水资源合作开发的中心问题,是不同

利益主体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如何与其

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从而最终达成合作。 因此,
如何协调中哈双方利益,在实现合作最优化的前提

下,合理分配各方合作获得的共同利益,并以此来确

保合作的长期性和规范性,是当前中哈合作过程中

的难点和重点[4]。
当然,水资源的开发也不能盲目的进行,需要遵

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协调

好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人民生活水平、国家利益以

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5]。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的

开发也应该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

点,通过水资源合作开发去促进中哈政治、经济及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利益分配机制中,可以通过政府主导来实

现中哈两国经济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同时要通过

利益约束机制及补偿机制来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1. 利益分配机制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是

以政府为主导的。 中哈两国政府通过外交互动达成

一系列有利于促进水资源合作开发以及两国间经贸

发展的政策形成政策利益;两国间相关企业利用政策

利益进行相互交往,从而创造出经济利益;两国民众

是经济利益的直接受惠者,通过两国民众的文化交

流,也可以加强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产生社会利

益。 通过政策利益、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利益在政治、
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传导,可以有效地促进两国间的信

任从而促成水资源的合作开发。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

合作开发利益分配机制理论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利用合作开发利益分配机制理论模型

2. 利益约束机制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的利益约束机制是

以联委会为主导的,由其负责对相关参与主体的义

务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首先,两国政府对联委会赋

予监督权,对水利水电相关开发企业行为进行监督,
确保生态环境在开发过程中免遭严重破坏;同时,联
委会也受到两国政府及两国民众的监督,确保其依

照相关规章制度办事。 其次,中哈两国民众既可以

辅助联委会对水利水电相关企业行为进行监督,也
可以将两国经贸合作以及技术交流给自身的影响效

应反馈给政府,确保两国政府所制定政策的有效实

施。 再次,水利水电相关企业以及两国相关行业既

受到两国民众及联委会的监督,同时也可将合作开

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交给联委会,通过联委会协

调处理问题。 最后,两国相关行业在经贸及技术的

合作交流中可以把问题及成果直接反馈给政府,以
便政府对政策进行调整。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

发利益约束机制理论模型如图 3 所示。

图 3摇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利用合作开发利益约束机制理论模型

3. 利益补偿机制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指经济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还包括人、环境及生态等多要素的可持续发展。 额尔

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可以促进经济及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对特定群体、环境及生态

产生影响。 因此,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的利益

补偿机制主要涉及对人、环境以及生态的补偿[6]。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会产生移民问题,如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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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构建利益补偿机制去缓解移民生计与水资源开发

利用之间的矛盾是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基本要求[7]。
我国上游水资源的利用开发必然会对下游哈国水域

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通过和哈国合作开发额尔齐斯

河河谷的风能等清洁能源以减少哈国火力发电所带

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利益补偿的另一种方式。 水资

源的开发利用也会对额尔齐斯河水域的生态物种多

样性造成破坏,可以与哈国进行渔业及林业等方面的

技术交流合作,通过技术补偿去解决这一问题。 此

外,直接的资金补偿以及制定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相

关政策法规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偿措施。 额尔齐斯河

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益补偿机制理论模型如图 4 所示。

图 4摇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利用合作开发利益补偿机制理论模型

四、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
利益协调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措施

摇 摇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益协调机制是解

决中哈间利益诉求矛盾问题的关键,即为了确保利

益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通过建立长效的协商谈判

机制、联合委员会一体化管理以及公众参与监督等

措施去保障其运行顺畅。
1. 建立协商谈判机制

中哈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水资源合作开发过程

中,应该建立面对突发问题或者新问题的协商和谈

判机制。 如果其中一国计划采取的开发措施可能对

另一国造成重大影响或损害,在此之前应及时告知

另一国并开展谈判协商。 在水资源合作开发过程

中,应该共同协商开发所造成的后果如何处置。 在

开发后的运营阶段,水资源的利用方面的分歧也需

要及时沟通协商。
2. 联委会一体化管理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需要通过联合委员

会的形式对河流进行一体化管理,由联委会设立不

同的工作小组或机构,对河流进行管理和保护。 一

方面,协助两国环保部门对流域周边生态问题以及

水污染进行监测工作;另一方面,在中哈水资源合作

开发过程中承担监督职能并对其他领域合作成果进

行反馈。
3. 完善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

中哈两国应在参照国际社会成功经验并顾及中

哈两国实际利益的基础上,构建水资源合作开发以

及利用的法律机制[8]。 因此,中哈两国应以水资源

利用合作机制及《中哈共同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

合作协定》为基础,制定一系列的合作开发条约和

规定,用以解决两国之间跨界水资源分配、利用与保

护问题,规范水资源的合作开发领域、程序以及争议

解决程序。
4. 公众参与监督

公众参与监督是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开发顺利

达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两国公民监

督权的体现。 公众参与监督,一方面可以防止水资

源合作开发过程中对流域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另
一方面可以监督两国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按要求实

施,并且对实施效果进行反馈,有利于上下游国家在

合作基础上真正达到互利互惠。 因此,在上下游国

家水资源合作开发的过程中要关注公众监督权的体

现,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公众积极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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